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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服务公司十余载遭解聘

2015年兰某辰获得北京市劳
模称号 ， 其事迹曾经被媒体报
道。 媒体称， 兰某辰 “建筑领域
的一切工序他都从事过并烂熟于
心。 无论是工艺技术， 还是工程
质量， 他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
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成为公司的
建筑业专家、 学者型的将才。”

对待工作， 兰某辰也是尽心
尽力的。 据报道称， 他连续多年
放弃休息日， 10年来从未休过一
天年假。 在某回迁项目中， 为了
保证回迁户按时入住， 他牺牲了
所有休息日 。 在土方工程施工
中， 他每月20天夜间值班， 白天
正常工作， 晚上还要协调解决扰
民问题， 直至工程完工。

从评为劳模至今不到3年 ，
兰某辰因何被单位要求离职呢？

9月5日， 记者见到了来仲裁
委开庭的兰某辰。 兰某辰说， 他
从2004年开始就在这家公司工
作 ， 最初的职务是普通工程人
员。 由于工作努力， 他的职务一
再 提 升 。 在 离 职 前 ， 他 已 经
是 公 司的项目总工程师 、 工程
部经理。

“我与公司一共签订过4份
劳动合同， 都是固定期限的。 最
后这份合同的期限在今年6月底
截止。 单位表示不再续约。” 兰
某辰说， 从去年开始， 公司有意
让他离职， 之后因补偿金没有谈
拢而作罢。

至于离职原因， 他觉得不是
因为他工作无法胜任， 而是单位
高层调整引起的人事变动。 “去
年 公 司 与 我 谈 论 过 让 我 离 开
公 司 的事情 ， 不过经济补偿没
谈好。 没想到合同刚一到期， 公
司真的让我离开公司， 不再与我
续约了。”

对于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原
因， 在仲裁过程中， 北京某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也没有提出兰某辰
在工作中有失误或失职行为， 只
是说双方是 “协商一致” 不再续
签劳动合同。

工会律师助力劳模维权

据市总工会公职律师、 兰某
辰的代理人杨雪峰律师介绍， 去
年9月， 兰某辰就打电话向法律
服务中心进行了咨询。

“他当时说 ， 单位让他休
假， 将他没有休完的假期补足。
他感觉公司已经要终止劳动合
同， 怕休假之后不让他上班了。
我们建议他向人事部门要批准休
假的书面批复。” 杨律师说 ， 在
实践中经常有不诚信的用人单位
口头安排员工休假， 不出具任何
书面批准休假的文件， 然后以员
工 “旷工” 违反工作纪律为由解
除劳动合同， 从而掩盖违法解聘
的事实， 免除自身要支付经济补
偿金或赔偿金给员工的义务。

此外 ， 杨律师还嘱咐兰某
辰， 注意保存加班工作的记录、
个人工资明细、 公司章程、 劳动
合同等证据， 更要保留单位发给
他的正式文件。 兰某辰按照律师
的指点， 向公司索要了批准休假
的书面批准。

兰某辰说， 2017年9月20日，
公司人事部门口头通知他， 等他
的合同到期便不再续约， 让他着
手办理离职交接手续。 当时， 他
的劳动合同截止时间为2018年6
月23日。

2017年11月27日， 公司发文
让兰某辰开始补休48.7天的年假
和68.5天的调休假。 “公司还特
别注明， 休假期间非因公司工作
需要且书面通知暂停休假返岗，
出入公司门禁记录不作为出勤记

录。 我被迫休假到今年4月。”
兰某辰说， 他发现自己手中

的劳动合同是复印件， 上面没有
公司的公章 。 2018年6月 24日 ，
公司向兰某辰发出终止劳动合同
通知书。

在公职律师团队的帮助下，
兰某辰6月25日上午到东城区劳
动监察执法大队投诉， 要求公司
给他加盖公章的劳动合同原件，
以及加盖公章的终止劳动合同通
知书。 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电话要
求公司尽快办理， 公司口头表示
同意。

此后， 兰某辰在律师的提醒
下， 将要求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函件快递给公司法定代表
人， 还微信发给公司在北京的公
司人事负责人。

杨雪峰律师介绍， 根据 《劳
动合同法》，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
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 如劳动者
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不得拒绝， 必须订立；
劳动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后， 签订第三次合同时，
如劳动者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用人单位不能拒绝， 必
须订立。 兰某辰在该公司工作时
间超过10年， 而且有四次签订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历， 在他要
求下， 公司依法应与其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仲裁调解劳模终获满意赔偿

今年7月31日， 兰某辰提出
劳动仲裁， 要求仲裁委确认公司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要求公司支
付赔偿金73万余元， 以及未休假
加班费等。 9月5日， 仲裁开庭审
理此案。

在仲裁委开庭时， 公司表示
与兰某辰曾就离职协商过， 之后
是 “协商一致” 不再续签劳动合

同， 不承认曾经主动向兰某辰发
出 “终止劳动合同书通知书”。

公司对兰某辰连续4次续签
劳动合同， 在本公司工作14年的
陈述 ， 也提出了质疑 。 公司表
示， 根据人事部门的调查， 兰某
辰入职时间是2007年。 “他2004
年入职的那家公司， 跟我们公司
没有关系。”

兰某辰说 ， 他 2004年入职
时， 公司名称确实与现在不同。
“我的每份劳动合同都是公司人
事制作交给我签的。 首份合同的
公司名称与现在公司名称不同，
只是因为公司几经拆分合并， 我
从来没有辞职换过老板 。 我认
为， 我的入职时间是2004年。”

杨雪峰律师介绍， 兰某辰的
工作时间与公司需要支付的补偿
金有紧密的联系。 “根据 《劳动
合同法》 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
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
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
者支付。 如果用人单位违反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
以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
支付赔偿金。 所以， 合同期限越
长， 涉及的补偿金越高。”

经过仲裁委调解， 10月8日
公司与兰某辰达成调解协议， 向
他支付46万余元。 根据协议， 兰
某辰将于今年10月底拿到44万
元， 并在2019年3月底之前拿到
余款。

杨律师认为， 兰某辰入职时
间上双方分歧较大， 兰某辰也没
有十分充足的证据能证明其在
2004年就入职该公司， 另外加班
的证据也不够充分， “有这个结
果， 双方都比较满意。”

调解结束后， 兰某辰在劳动
仲裁庭门口紧紧握着杨雪峰的手
一再表示感谢：“感谢市总工会为
我维权。这事儿不解决，我连觉都
睡不好，这下我终于踏实了。 ”

近日， 在大兴法院审理
的一起民事纠纷案件开庭过
程中， 原告当庭出示的证据
原件 “不翼而飞”。 经调查发
现 ， 该证据竟被被告当 庭
“吃掉”。 10月17日， 大兴法
院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决定
对该名被告处以5万元罚款以
示警戒。

据悉， 该案系遗嘱继承
纠纷， 原、 被告为芦姓兄弟
姐妹四人。 芦母于2001年过
世， 芦母过世后， 芦父购买
房屋一套。 后芦父于2016年
去世， 芦父生前立有遗嘱一
份。 后原告芦甲向大兴法院
提起遗嘱继承纠纷诉讼， 要
求继承芦父名下的房屋， 被
告芦乙、 芦丙、 芦丁协助其
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该案于
2018年9月21日上午9时在大
兴法院开发区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

在庭审举证质证环节 ，
原告芦甲的委托代理人当庭
提交遗嘱原件及2份生效法律
文书作为证据材料。 被告芦
乙将上述证据材料传递给被
告芦丙的过程中， 置于材料
最上层的遗嘱原件不慎掉落。
此时芦丙并未将遗嘱拾起置
于桌面， 而是不动声色地一
手佯装拿眼镜盒， 并从桌面
上取出一份遗嘱复印件置于
另两页证据材料上面； 另一
手则趁机将遗嘱捏成团塞入
口中， 捂嘴咀嚼、 吞咽。 随
后， 法官责令芦丙将遗嘱原
件交回， 并释明芦丙， 若不
交回原件， 将认定其故意毁
灭证据 ， 但芦丙拒不悔过 。
后经查实， 遗嘱原件确已被
芦丙塞入口中并下咽 。 庭审
被迫中止。

中止期间， 开发区法庭
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 。
合议庭认为： 根据 《民事诉
讼法》 第六十三条、 第一百
一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一
百一十三条之规定， 芦丙的
行为已经构成毁灭书证， 并
对芦丙做出罚款50000元的处
罚决定。

10月17日下午， 大兴法
院依法向被告芦丙送达了处
罚决定书， 并再次对其作出
口头训诫。

对芦丙的行为， 该案承
办法官肖爽称： 随着 “智慧
法庭” “数字法庭” 建设的
不断推进， 庭审过程全程留
痕， 任何人在法庭内的一言
一行都将会被如实记录。 芦
丙自认为 “毁灭证据” 不动
声色， 但不知其一举一动都
被法庭内的监控全程记录 。
再则， 遗嘱原件尚有复印件
和其他证据相互佐证， 芦丙
当庭毁灭遗嘱原件的行为既
不会影响案件的继续审理 ，
其还会因为触犯法律而付出
更大的代价。

对此， 肖爽法官提醒广
大公众： 法院案件审理具有
相当严肃性， 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应当遵守法庭纪律。 证
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 ，
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
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 、
隐匿或者毁灭证据 ， 否则 ，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轻则罚
款、 拘留， 重则可能构成刑
事犯罪。 舒畅 法官

当庭“吃掉” 老父遗嘱
大兴法院开出五万罚单

劳模被解约 补偿难谈拢

工会律师助劳模维权获赔46万

社会信用体系由政府信
用、 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融合
而成 ， 其中企业信用是最关
键、 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
因此， 怀柔工商采取 “四化”
措施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打造怀柔区 “1+3” 发展格局
下诚实守信营商环境。

商事制度改革以来， 怀柔
工商推进前置改后置登管衔
接， 重视事中事后监管提高企
业守信意识。 首先是信息公示
常态化。 利用风险洞察系统大
数据筛查，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6528条 、 严重失信名录 1440

条 ， 公开行政处罚信息 1071
条， 倒逼85.6%企业主动年报，
向社会公示自然概况、 股权情
况、 出资方式等。 其次是 “双
随 机 ” 抽 查 规 范 化 。 制 定
“1+X” 模式不定向抽查规则，
明确40项抽查清单 ， 完成抽
查任务21次， 共涉及企业496
户， 131户问题企业列入异常
名录 。 再次是企业退出便利
化。 未开业、 无失信记录及无
纠纷企业， 网上申请简易注销
程序， 在线提交材料、 公告送
达 ， “只需跑一次 ” 完成注
销， 截至目前， 35户企业完成

简易注销。 最后是行政指导专
业化 。 定期对失信企业负责
人、 高管开展法规宣传， 确定
小微企业监管联络员， 指导企
业合法经营。

据悉， 怀柔工商在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行动中，为营造“文
明、诚信、繁荣、规范”的购物环
境，树立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
全力打造怀柔区商业街 “诚信
经营示范街”品牌。怀柔工商以
“诚信示范街”为市场监管发力
点， 辐射带动怀柔区经营主体
诚信经营， 营造人民满意的消
费环境。

老子曾云： 人无信不立 ，
业无信不兴， 国无信则衰。 企
业长远发展离不开诚信支撑，
应当自觉将诚信融入企业文化
建设， 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

通讯员 彭玉磊

怀柔工商“四化”措施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怀柔工商专栏

10月8日下午， 北京劳模兰某辰在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杨雪峰等人的帮助下， 拿
到了仲裁委的调解书。 从此， 他与工作了10多年的老东家———北京某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分手”。

兰某辰今年50多岁， 在建筑行业干了一辈子， 仅在这家公司就干了14年。 2015年， 他荣获北京市
劳模称号。 然而， 2018年6月， 因为公司管理层调整， 他被公司通知 “不再续签劳动合同”。 因为补偿
金谈不拢， 单位又执意解约， 兰某辰走上了维权之路。


